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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行政确认类

1.归侨、侨眷身份的审核认定流程图

县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接收申请材料

受 理
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，县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

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

不予受理，并向申请人说明

理由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本行

政机关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，

并向申请人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

期的书面凭证。虽然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

式，但自接收材料 5日内不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的，

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

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场

或者在2日内一次告知申

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

县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接收后送达申请人（5日内完成）

上报上报市人民政府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审核，省人民政府侨
务工作机构认定。

县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（5日内完成）

对符合归侨、侨眷身份条件，材料齐备，符合程序的，由省
人民政府侨务工作机构 5日内发给《归侨侨眷证》。

申 请

当事人提出申请


